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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200160� � � �证券简称：南江B� � � �公告编号：2015-016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不涉及发行股

份。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

200160

，证券简称：南江

B

）已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并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

2

月

6

日、

2

月

13

日、

2

月

27

日、

3

月

6

日、

3

月

13

日、

3

月

20

日、

3

月

27

日、

4

月

3

日和

4

月

11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详见当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编号为

2015-001

、

2015-003

、

2015-004

、

2015-005

、

2015-

006

、

2015-007

、

2015-008

、

2015-010

、

2015-011

、

2015-012

、

2015-013

的公告）。

目前上述相关事项仍在筹划之中，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为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公开、公平、公正，避免对公司股价

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4

月

20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公司刊登相

关公告后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承德南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600520� � � �证券简称：中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5-015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持股比例超过

5%

以上股份股东减持股份。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否。

我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收到股东江玉明先生的通知，其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通过大宗交

易减持了我公司股份，具体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股东江玉明先生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了我公司

740

万股， 减持价格为

21.11

元。江玉明先生原持有我公司股份

148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34%

，减持后仍持有我

公司

74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67%

。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特此公告。

铜陵中发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000738� � � � �股票简称：中航动控 公告编号：临2015-009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4

月

17

日下午

13:30-16:30

网络投票具体时间：

2015

年

4

月

16

日

-2015

年

8

月

17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7

日

9:30-11:30

，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6

日

15:00

至

2015

年

4

月

17

日

15:00

。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地址：无锡市滨湖区梁溪路

792

号，联系电话：

0510-

85707738

）。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秦海波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18

人， 代表有效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

749,074,3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5.3847%

。其中：出席现场大会的股东和股东

授权代表

7

人，代表股份

727,304,71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63.4844%

；通过网路投票的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21,769,65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9002 %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陈果

律师和冯运明律师出席并现场见证本次大会。

四、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表决结果如下：

1.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

1

）力威尔航装扩大国际合作项目

由于本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727,238,

487

股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1,757,373

股 ，反对

78,50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99.6405%

。

（

2

）北京航科天然气加注集成控制系统业务扩大产能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

748,995,860

股 ，反对

78,50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99.9895%

。

（

3

）汽车自动变速执行机构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

748,995,860

股 ，反对

78,50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99.9895%

。

（

4

）北京航科研发试制基地及补充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由于本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盖克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所持

727,238,

487

股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1,757,373

股 ，反对

78,50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99.6405%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48,995,860

股 ，反对

78,500

股，弃权

0

股， 同意股份数占与会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99.9895%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陈果律师和冯运明律师现场见证，并为本

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636� � �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15-020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４

，

５４５

万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关于核准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２３１

号）核准批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５

，

１８０

万股新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向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瑞森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

５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

１４

，

５４５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了股权登记手续。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参与认购的

５

位投资者所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由于公司原激励对象陈志远、张华生、李忠、毛贻志等

４

人已离职，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第 “十三、本《激励计划》变更、终止”及第“十四、

回购注销的原则”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取消上述

４

人的股权激励资格， 对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对象李忠所持有的未解锁股份

３

万股按照

３．５４

元

／

股予以回购注销； 对预留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对象陈志远、张华生、毛贻志所持有的未解锁股份合计

９．８

万股按照

３．６４

元

／

股

予以回购注销。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上述股权激励股票共计

１２．８

万股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该等股票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予以注销。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８３

，

９３３．６７

万元减少至

８３

，

９２０．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由于公司原激励对象尤小莉、李小波、刘浩、向军等

４

人已离职，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 “十三、本《激励计划》变更、终止”规定，经公司

董事会批准，取消上述

４

人的股权激励资格，授予尤小莉

３

万股、李小波

２．１

万股、刘浩

１．４

万股、

向军

２．８

万股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全部回购注销。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 上述股权激励股票共计

９．３

万股已过户至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该等股票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予以注销。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８３

，

９２０．８７

万元减少

至

８３

，

９１１．５７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２３６

号）许可，公司向控股股东福建旗滨集团

有限公司等

９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了

１７

，

９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

７．２０

元

／

股。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

１７

，

９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登记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

１７

，

９６７

万股股票， 公司股本总额由

８３

，

９１１．５７

万股增加到

１０１

，

８７８．５７

万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１

，

８７８．５７

万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５

名限售股持有人承诺，

所持有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限售股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中投证券认为：旗滨集团本次限售股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解

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完整、准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４

，

５４５

万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 （万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 流

通数量

（单位：万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

１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６００ １．５７％ １

，

６００ ０

２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

，

１４５ ４．０７％ ４

，

１４５ ０

３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

，

０００ ３．９３％ ４

，

０００ ０

４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０ １．７７％ １

，

８００ ０

５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２．９４％ ３

，

０００ ０

合 计

１４

，

５４５ １４．２８％ １４

，

５４５ ０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３１４

，

１９８

，

５７１ －１３４

，

５２８

，

５７１ １７９

，

６７０

，

０００

３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２３

，

０５１

，

２２９ －５

，

９２１

，

４２９ １７

，

１２９

，

８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合计

３４２

，

２４９

，

８００ －１４５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９６

，

７９９

，

８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６７６

，

５３５

，

９００ １４５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８２１

，

９８５

，

９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合计

６７６

，

５３５

，

９００ １４５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８２１

，

９８５

，

９００

股份总额

１

，

０１８

，

７８５

，

７００ １

，

０１８

，

７８５

，

７００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五年四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000958� � � �股票简称：东方能源 公告编号：2015-039

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4

月

17

日下午

14:30

时。

（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7

日上午

9:

30－ 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

cn

）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6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4

月

1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

161

号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安建国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的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43

人，代表股份数

301,592,425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62.39％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

3

人，共代理

3

人，持有股份

233,171,41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8.2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0

人，代表股份

68,421,01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4.15％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1,545,1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43%

；反对票

47,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157%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本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1,544,1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40%

；反对票

48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6%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本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年度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1,544,1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40%

；反对票

47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57%

； 弃权票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

本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1,544,1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40%

；反对票

47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57%

； 弃权票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

本议案获得通过。

5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拟定分配方

案为：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1,543,5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38%

；反对票

479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59%

； 弃权票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

本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

关联方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

68,630,71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297%

；反对票

47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89%

；弃权票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5%

。

该表决结果亦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本议案获得通过。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信贷、结算等业务的议案》（关联股

东回避表决）

关联方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石家庄东方热电集团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

68,630,11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288%

；反对票

479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697%

；弃权票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5%

。

该表决结果亦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本议案获得通过。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贷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1,544,1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40%

；反对票

47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57%

； 弃权票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

本议案获得通过。

9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1,544,1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40%

；反对票

47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57%

； 弃权票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372,71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4％

；反对

47,30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1％

；弃权

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

本议案获得通过。

1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1,481,1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631%

；反对票

47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57%

； 弃权票

64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12%

。

本议案获得通过。

11.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1,481,1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631%

；反对票

47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57%

； 弃权票

64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12%

。

本议案获得通过。

12.

《关于制订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01,481,12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631%

；反对票

473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57%

； 弃权票

64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12%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309,71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73％

；反对

47,30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1％

；弃权

64,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4,0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35％

。

本议案获得通过。

13.

公司独立董事分别进行了述职。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贾向明、贺竹。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000705� � � �证券简称：浙江震元 公告编号：2015-016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7

日下午

15:00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6

日至

2015

年

4

月

17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7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6

日

15∶00

至

2015

年

4

月

1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2.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4

月

10

日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七楼会议室（绍兴市解放北路

289

号）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长宋逸婷女士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6

人， 代表股份

69,041,1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0.663%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4

人，代表股份

68,519,60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0.507%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的股东共

12

人，代表股份

521,5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156%

。

2.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68,581,90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5%

； 反对

11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

；弃权

34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3%

；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

况： 同意

1,810,684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770%

；反对

118,9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238%

；弃权

340,3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4.992%

。

2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68,671,9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5%

；反对

28,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

；弃权

34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

意

1,900,684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35%

；反对

28,9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73%

；弃权

340,3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4.992%

。

3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68,671,9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5%

；反对

28,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

；弃权

34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

意

1,900,684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35%

；反对

28,9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73%

；弃权

340,3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4.992%

。

4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68,581,90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5%

； 反对

45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5%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

810,684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770%

；反

对

459,2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3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

2014

年年度报告》；

同意

68,581,90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5%

； 反对

11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

；弃权

34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3%

； 其中，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

况： 同意

1,810,684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770%

；反对

118,9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238%

；弃权

340,3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4.992%

。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68,671,9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5%

；反对

28,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

；弃权

34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

意

1,900,684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735%

；反对

28,9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273%

；弃权

340,300

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4.992%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梁瑾、卢胜强两名律师出具以下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4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与会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

司

"

）委托，就公司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的有关事宜，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浙江震元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审查了本所认为出

具该法律意见书所需审查的相关文件、资料，并参加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全过程。本所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鉴此，本所律师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的。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5

年

3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咨讯网发布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时间、地点、会议议题、出席会议人员、登记方法等予以公告，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开日期已达

20

日。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下午

3:00

在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会

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给了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的时间和方式与公告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1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8,519,60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507%

；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取得的网络表决结果显示，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2

人，持有公司股份数

521,5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56%

。据此，出席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6

人 （包括网络投票方式）， 持有公司股份数

69,041,10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663%

。以上股东均为截止

2015

年

4

月

10

日（股权登记日）下

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

经本所律师验证，上述股东、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合法证明，其出席会议的资格

均合法有效。

2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锦天城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人员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的内容

1

、审议《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审议《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

、审议《

2014

年年度报告》

6

、审议《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核，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并且与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

行修改的情形，也未发生股东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按照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8,581,9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5%

；反对

11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

；弃权

34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3%

。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

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810,684

股，反对

118,900

股，弃权

340,300

股。

2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8,671,9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5%

；反对

2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

；弃权

34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3%

。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

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900,684

股，反对

28,900

股，弃权

340,300

股。

3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8,671,9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5%

；反对

2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

；弃权

34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3%

。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

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900,684

股，反对

28,900

股，弃权

340,300

股。

4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581,9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5%

；反对

45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5%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

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810,684

股，反对

459,20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

2014

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8,581,9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5%

；反对

11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

；弃权

34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3%

。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

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810,684

股，反对

118,900

股，弃权

340,300

股。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671,9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5%

；反对

2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

；弃权

34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3%

。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

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900,684

股，反对

28,900

股，弃权

340,300

股。

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签名。会议决议由出席

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上述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梁瑾

负责人:吴明德 经办律师:卢胜强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002023� � � � �股票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2015-022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或取消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4

月

17

日下午

14

：

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4

月

16

日

-2015

年

4

月

17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7

日

9

：

30-11

：

30

、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16

日

15:00-2015

年

4

月

17

日

15

：

00

期间的任

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永丰路

55

号明悦大酒店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表决相结合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飚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6

，

546

，

73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36,985,385

股的

28.6501%

。

董事长李飚先生主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黄海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6

，

168

，

7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36,985,385

股的

28.5380%

。

3

、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77,971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36,985,385

股的

0.1122%

。

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3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

，

539

，

778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36,985,385

股的

1.9407%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

况。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6

，

546

，

735

股，其中赞成票

96,492,

3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436％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54,412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64％

。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

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485,3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8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54,4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20%

。

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

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该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6

，

546

，

735

股，其中赞成票

96,492,

3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436％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54,412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64％

。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

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485,3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8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54,4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20%

。

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

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该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6

，

546

，

735

股，其中赞成票

96,492,

3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436％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54,412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64％

。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

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485,3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8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54,4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20%

。

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

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该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通过《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6

，

546

，

735

股，其中赞成票

96,492,

3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436％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54,412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64％

。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

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485,3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8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54,4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20%

。

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

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该议案获得通过。

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6

，

546

，

735

股，其中赞成票

96,492,

3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436％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54,412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64％

。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

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485,3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8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54,4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20%

。

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

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该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通过《关于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6

，

546

，

735

股，其中赞成票

96,492,

3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436％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54,412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64％

。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

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485,3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8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54,4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20%

。

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

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该议案获得通过。

7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6

，

546

，

735

股，其中赞成票

96,492,

3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436％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54,412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64％

。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

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485,3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8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54,4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20%

。

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

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该议案获得通过。

8

、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6

，

546

，

735

股，其中赞成票

96,

492,3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436％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0％

； 弃权票

54,412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64％

。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

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485,3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8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54,4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20%

。

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

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该议案获得通过。

9

、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6

，

546

，

735

股，其中赞成票

96,492,

3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436％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54,412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64％

。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

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485,3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8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54,4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20%

。

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

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该议案获得通过。

10

、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6

，

546

，

735

股，其中赞成票

96,492,

3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436％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票

54,412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64％

。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

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485,3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8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54,4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20%

。

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

5%

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黄海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及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经出席现场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8日


